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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承诺书
（模板）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司拟在珠海市         区申请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作出以下承诺：
1.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按规定履行相关建设程序、建成后只用于保障性住房租赁且不“以租代售”、不骗取奖补资金和无条件服从城市建设发展，未经原审核部门批准不得办理转移、抵押登记。
2.认真开展项目周边租赁市场需求与价格调查研究，制定严谨的运营方案。
3.项目因申请退出或相关部门依据政策撤销、清退租赁关系等事项及因此引起的纠纷、诉讼自行负责。
4.项目用地及房屋如涉及土地收回、房屋征收，同意按原土地用途考虑补偿问题，并由产权人或申报主体负责清退租赁关系。  
5.无条件接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企业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检查并定期向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人员变动信息。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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